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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昆明市民史女士原本打算
去健身房锻炼，却发现健身房大门紧
锁，人去楼空。“我去年在滇池时代广场

‘派菲特健身’购买了两年的会员卡，至
今才去了两次，健身房就一直大门紧
锁，也没有给会员一个说法，会员们都
觉得被骗了，虽然报了警，也相约一起
维权，但收效甚微。”史女士气愤地说。
据了解，“派菲特健身”的会员少则交了
几千元年费，多的交了几万元私教费，
面对紧闭的健身房大门，只能捶胸顿
足，望“门”兴叹。

事实上，遭遇老板“跑路”的不止是
健身房、美容院、理发店和娱乐等行业，
只要存在预付式消费情况的商家，消费
者多少都会突遇“跑路”、预付款难以索
讨的现象。早在 2011年，昆明市就发生

了 20余家健身房老板集体“跑路”的事
件。时隔 9年，媒体的呼吁、群众的呼声
依然没有换来市场管理部门对健身房

“预售行为”的监管以及对预付卡消费
形式的约束。“跑路”现象频发，引发群
体投诉，退卡难、索赔难困扰着消费者，
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风险点。

今年以来，随着市场回暖，“宅”了
一个最长假期的会员们打算去“魅力无
限游泳健身”锻炼，却发现健身房早已
人去楼空。这家在昆明拥有“万科魅力
之城”和建设路“协信天地”两家分店的
健身房“跑路”，让交了钱的会员承受了
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不完全统计，仅这
家健身房被骗的会员损失金额少则数
千，多则上万元。而“派菲特健身”连锁
店 6店同时“跑路”，受损会员众多，一

时间成了社会上影响较大的“跑路”事
件。据了解，“派菲特健身”在昆明的会
员约有 4万人，所有会员的会费和私教
课费用数额巨大。而位于安宁保利宁湖
壹号小区的“帕沃健身房”、同德昆明广
场“爱健身”会所、七彩俊园“昆明集美
之光健身管理有限公司”，这些昔日风
光无限的健身打卡地也都成了这场集
体“跑路”事件的主角。

“最可气的是，当初我的会籍顾问
在派菲特关门后，又到呈贡的某健身会
所重操旧业，但是难于找到相关监管部
门，大家都只能干着急。”史女士说。目
前，选择报警的受骗会员没有收到任何
回复。健身房人去楼空，消费者拿着一
张会员卡望“卡”兴叹。即使通过报警和
媒体曝光等方法，事情还是毫无进展。

“跑路”现象频发成为社会风险点

昆明多家健身房集体“跑路”，撕开预付式消费市场“伤疤”——

预付式消费“卡”在何处
本报记者张子卓娄莹陈怡希

预付式消费的优点显而易见，比
如简化消费环节，节省消费成本，让利
消费者，也保障了商家的发展。如果因
为商家“跑路”而全面禁止预付式消
费，这样的方式未免简单粗暴，建议相
关行政部门加强事前监管，让预付式
消费更安心，才是良策。

应当不断完善事前监管体系，加
大对违法者的惩处力度，探索多样化
的惩处手段，可在市场监管、商务、公
安等部门之间实现信息共享，让守信

者畅通无阻，让失信者寸步难行，从而
加大违法成本，增加监管的威慑力。同
时，应多措并举，形成监管合力，政府
管理部门之间需要尽快理清监管职
责，明晰监管主体和边界，在法律的基
础上细化预付卡监管办法，建立常态
化、动态化监管机制。此外，可探索网
上查询系统和大数据监管形式，通过
建立预付卡商家网上信用系统，并对
社会公布，让消费者通过商家查询系
统实现反向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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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某法院工作的一名法官向
记者透露，法院也受理过不少关于老板

“跑路”、群众追讨办卡费的案件，虽然
基本上都是消费者胜诉，但很多时候

“跑路老板”没有可执行财产，导致老百
姓赢了官司，却要不回钱。所以，违法成
本低是一些人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
的根本原因。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郎骏认
为，预付式消费存在很多隐患和问题。比
如办卡或者交纳预付金后，商家不按其
承诺提供服务（商品），或服务质量变差，
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商家故意隐瞒实

际经营情况，在已经出现经营不善、资金
周转困难、经营场地租赁到期等无法持
续经营的情况下，仍然推销预付费卡并
收取预付金，而后关门“跑路”；经营者将
店铺转给他人后双方责任关系不明确，
消费者之前办理的预付卡或预存的款项
无法继续消费；预付式消费商家规定了
有效期，过期余额不能退；消费者由于工
作或住址变动、放弃购买等原因，欲退卡
或退已交纳的预付金遭商家拒绝。

郎骏表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五十三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

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
要求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并应当
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
合理费用。然而这仅有的一条规定过于
笼统，在实践中操作性差，只能起到事后
救济的作用，不具有事前预防的功能。”
郎骏介绍，中国人民银行在其颁布的《非
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对支付
宝这类开放式的预付费式消费模式实施
监管。但这一规定并未将百货零售、美容
美发、休闲健身等商户发行的单项消费
卡纳入管理，这使得消费者维权变得困
难重重。

违法成本过低是“跑路”事件主要原因

市场监管长期“空白”让“跑路”事件屡屡上演

云南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体育局对健身行
业只有指导权，云南省健身服务行业协
会也只是行业指导，但是现在很多连锁
健身俱乐部并没有加入协会系统，这也
增加了监管难度。

成立于 2018年的云南省健身服务
行业协会，当时由 11家健身企业发起，
目前已拥有 120家会员单位。针对今年
的健身房“跑路”事件，协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加入了协会的健身俱乐部，协会
只是起到行业调查、评估论证和制定约
束性规范等指导性作用，对于预付卡形
式的商业行为，协会并没有执法权。

“今年出现大量预付卡违约甚至老
板‘跑路’的现象，再一次暴露了预付式
消费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云南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刘红春坦言：预付式消费已

经成为比较普遍的消费方式，但是相关
部门对预付式消费的监管机制和对消费
者的保护制度还未建立，这主要体现在
两方面，一是对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经
营过程缺乏有效全面的监管；二是违法
成本低以及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经
营者有恃无恐、消费者维权艰难。

“由于市场监管的空白，预付式消
费长期存在主客信息失衡的状况，预付
卡商家基于主动地位，收取预付款之
后，资金使用去向和门店存续等内部信
息不向消费者公开，随时可以‘跑路’，
商家失信成本都转嫁到了消费者身上。
从 2012年起，商务部就陆续出台了相
关管理办法，规定发卡企业需在商务主
管部门备案，实行资金存管制度，预收
资金的一定比例向商业银行存入存管
资金……相关规定非常细致，但在具体

落实中，大量预付卡销售方没有备案、
没有存管，结果便游离于监管之外。”云
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贺琳凯道
出了预付式消费的监管盲区，政府监管
部门责任不明晰，监管方式传统单一，
监管界限模糊，事前防控不足，事后介
入是常态，造成了商家违约成本低，消
费者权益保障力度不足等问题。

就预付式消费一事，记者联系了昆
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到群众投诉的主要问题是联系
不上经营者、预付卡退款难等，但因涉
案金额小，公安机关达不到立案标准，
不予立案，最后导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该局认为，在涉及
预付式消费的监管中，由于涉及多个部
门，需要各部门加强联动，共同维护好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声音

让预付式消费健康发展

首先应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从预
收费主体资质、预收费规模限制、合同
要求、预收资金管理、相关法律责任等
方面有法可依，从制度层面规范和约束
预付式消费；其次，应修改完善并细化
已有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企业破产
法》等法律的配套规定和政策措施，增
强可操作性和执行力；再次，市场执法

和监管部门要加强联动，对相关企业事
前加强监管，事后严厉追责，并强化消
费维权事中、事后监管，全面整治预付
式消费领域的突出问题；最后，适当借
鉴先进地区的做法，如设立预付式资金
监管服务平台及风险基金制度等，以应
对企业突然“跑路”时出现的群体性事
件，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红春：

通过对预付卡消费的安全提示和
风险警示建立“黑名单”机制，将有恶意
欺诈行为的企业或个人列入“黑名单”，
防止不诚信企业继续利用滥发消费卡
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同时联动商务部门

或行业协会，建立起严格的程序，审查
相关发卡企业的资质情况；加强对单用
途预付卡预付资金的监管，防范资金风
险；继续健全商业预付卡收费、投诉、保
密、赎回、清退等业务管理制度。

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目前正在和银行等金融机构接
洽，商讨如何规范预付费模式，保障消
费者合法权益。此外，协会还联合云南
省健身行业从业者共同制定行业准入

制度，并与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
积极沟通，及时收集健身行业出现的
维权问题，为协会工作方向提供了依
据与参考。

云南省健身服务行业协会：

健身俱乐部首先要有自救能力，
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有应对困难的办
法和实力。说白了，那些“跑路”的俱乐
部在管理模式和经营方面都存在问
题，盲目扩张、低会费引流，都为最终
的“跑路”埋下了隐患。

期待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协作，

规范好健身行业的运营，设置一些准
入门槛和监管措施，让老百姓在后疫
情时代重拾对健身行业的信心，也希
望消费者在选择健身房时，不要轻信
健身房的营销手段，不要单纯被低价
打动，而是要考察健身房的实力和注
册年限等信息。

昆明宝力豪健身市场部赵博文：

评论

“先预付后消费”的商业模式，如
今在各行各业都被广泛使用。预付消
费走红的背后，本应是双赢局面：于消
费者而言，预付消费往往能享受优惠
政策；对商家来说，一次性收取预付
款，可以更好地锁定客户，将更多精力
用在提升服务上。遗憾的是，这样的

“好经”被一些不法之徒念歪了。比如
这一次昆明不少消费者就遭遇老板

“跑路”的问题，涉及健身房、美容院、
理发店等不少行业。

“跑路”的做法，严重侵害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影
响人们对预付消费的信心。如何有效
加强监管、规范预付式消费，成为亟待
破解的难题。对于预付式消费，商务部
从 2012 年起就陆续出台相关管理办
法，规定很细致，但落实很难。因为处
罚力度不够，违法成本过低，类似事情
便如割韭菜一般，割了一茬又长一茬。

我们该如何更好地确保消费者的
权益？这就需要多措并举，给预付式消
费加上“安全锁”。一则，应赋予消费者
合理的“后悔权”，完善消费举报和投
诉制度。此前，江苏省消协曾规定：办
美容美发卡的消费者在交付预付费
15日内享有无条件退卡权，这样的举
措值得推广到各地、各行业；二则，消
费者个人也应提高风险意识与维权意
识；三则，加大对违法企业违法企业主
的处罚力度，增加监管的威慑力；四
则，在市场监管、商务、公安等部门之
间实现信息共享，让守信者畅通无阻，
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眼下，中国已成全球第二大消费
市场，发展潜力巨大，预付消费市场大
有可为，但我们必须先给预付式消费
加把“安全锁”，不能让其成为脱缰之
马，如此才能给消费者更多信心，让市
场迸发出更多活力。

给预付式消费
加把“安全锁”

龙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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